
上海市长宁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文件
长建委发〔2025〕37 号

长宁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乱停放综合治理

工作方案

根据市委有关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乱停放综合治理的要求，为

进一步加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治理，切实规范本市互联网租赁自

行车经营活动，推进跨部门、跨层级综合监管，进一步明确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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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，优化再造监管程序，提升行业治理能力，有效降低本区轨

交站点周边范围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相关的投诉案件量，按《上海

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》等法规要求，结合长宁区实际情况制

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认真贯彻执行《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》规定，优化

重点治理点位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停放秩序，加强停放秩序管理、

实施精准投放、加强清运效率，进一步改善区域车辆停放环境。

实现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乱停放有关的信访热线投诉削峰减量，保

持总体诉求同比和环比数量呈下降态势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成立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乱停放综合治理工作小组，具体负

责组织领导区域内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综合治理工作。

牵头部门：区建管委（交通委）、区城运中心。

成员单位：区委社会工作部、区文明办、区公安分局交警支

队、区房管局、区城管执法局、各街镇。

三、主要工作任务

各部门分工协同，针对重点治理点位开展乱停放治理工作，

形成有效的区域共治，具体任务如下：

方案制定：区建管委根据治理点位等级，从车辆投放、现场

管理、清运响应、清运效果、禁停区管理等方面，汇聚各方管理



资源，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应实施方案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建管委、

区委社会工作部、区城运中心）

车辆投放：根据重点治理区域内现状车辆投放情况、车 辆

使用活跃度、非机动车停放资源等因素，合理确定重点治 理区

域内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投放总量，避免车辆超额投放。（责任单

位：区建管委、各街镇）

清运管理：重点治理点位出现车辆乱停放、车辆淤积情 况

后，及时整理车辆停放秩序，确保行人正常通行空间。出现车辆

淤积后，及时使用专用运输车辆将淤积车辆进行清运。重要点位

应即刻响应开始清运工作，较重要点位应在 15 分钟内开始清运

工作，一般点位应在 30 分钟内开始清运工作。车企及第三方清

运队伍服从街镇、城运、交警部门指挥，在接到清运通知后同步

开展清运工作并在要求时间内完成车辆清运，恢复道路原有人

行、机动车通行状态。重要点位应在 15 分钟内完成清运工作，

较重要点位 30 分钟内完成清运工作，一般点位 60 分钟内完成清

运工作。工作日早晚高峰期间(7:00-10:00、17:00-19:00)避免

清运车辆在地铁站、商务楼宇、学校、医院、城市主干道路等重

点区域投放共享单车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城运中心、各街镇、共享

单车企业、第三方清运队伍）

禁停区及电子围栏：由街道根据属地管理实际情况，向单车

企业提出禁停区设置及调整要求，并报区建管委交通中心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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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重点治理点位设置的禁停区，禁止车辆在禁停区内停车落锁，

外围结合非机动车停放资源实际情况，通过电子围栏设置入栏结

算区，引导车辆至指定区域停放。重要点位 50 米范围内设置禁

停区，禁止区域内车辆停车落锁；较重要点位 50 米范围内通过

电子围栏设置入栏结算区域，引导用户在指定区域停放车辆；一

般点位在人流量较大的区域设置禁停区，确保行人通行空间。（责

任单位：各街镇、共享单车企业）

日常考核记录：根据各重点治理点位每家企业现场管理情

况，由共享单车乱停放综合治理工作小组相关成员单位做好日常

考核和记录，后续根据日常考核情况，对各家企业互联网租赁自

行车运营服务质量评价进行打分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建管委、区城

管执法局、区公安分局交警支队、各街镇）

执法监管：各街镇应加强辖区重点治理点位日常巡查，针对

车辆乱停放、车辆淤积等情况，加强执法监管，引导企业加强现

场车辆停放秩序管理。区城管执法局做好相关工作指导。区公安

交警部门对相关企业清运工作给予指导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城管执

法局、区公安分局交警支队、各街镇）

住宅小区内停放管理：街镇与住宅小区业主委员会进行沟

通，明确共享单车是否能进入居住小区，若能进入小区如何规范

停放和清运，避免小区内的乱停放问题引起的信访热线投诉。（区



房管局、各街镇）

宣传引导和约束：运营企业应做好用户宣传引导工作， 提

倡文明用车、安全骑行、规范停放，制定针对不按规定停 放用

户的联合惩治措施，营造良好的用车氛围。（区文明办、各街镇、

共享单车企业）

四、方法步骤

根据市交通委年初关于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之共享单车停治

理工作要求，我区自2025年 2月启动共享单车治理工作，至2025

年 12 月底结束，共分三个阶段实施。

（一）明确任务、制定方案（2 月 1 日-3 月 31 日）

建管委交通管理中心会同相关部门、属地街镇明确本轮单车

治理重点聚焦轨道交通周边潮汐淤积区域实施整治，牵头各街镇

开展长宁区全域 21 个轨交站点梳理排摸工作。结合 12345 市民

服务热线及具体信访投诉集中点位，锁定 10 个高频投诉的高负

荷站点，于早、晚高峰时段现场驻点调研，分析各站点潮汐客流

特点，基于客流峰值、单车周转率、停放饱和度建立动态监测评

估机制，根据各站点通勤流线特征制定差异化疏导方案，初步完

成“一站一方案”的制定。

（二）全面推行、优化方案（4 月 1 日-5 月 31 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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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于“一站一方案”要求落实全区 21 个轨交站点实现“三

精”管理：一是精准划设禁停区，根据街镇及相关部门的现场管

理需求督促车企落实禁停区域电子围栏设置；二是精细规范运维

车辆作业区，根据交警部门道路管理的要求，非清运作业期间禁

止在固定路外泊车休息点占道停放；实施共享单车清运作业的同

时保障城市道路安全通行；三是精确落实责任包干制，实现全区

21 个轨交站点及其出入口责任到人，提升现场响应速度及清运

效率。通过街镇、市容门责力量、车企运维力量、第三方清运队

伍等多方协作，以电子围栏划定禁停区域，运用网格化巡查机制

实现全方位监管，构建“重点区域禁停+网格化巡查+第三方托底”

的治理模式，完成从源头管控、过程监督到应急处置的完整管理

闭环，逐步破解重点区域共享单车乱停放顽疾。

（三）巩固深化、常态长效（6 月 1 日-12 月 31 日）

根据共享单车的信访热线数量变化情况，评估重点治理点位

及整体治理工作效果。同时针对重要、较重要点位，开展现场治

理工作随机抽查，对治理措施实施效果进行跟踪评估，确保各项

治理措施落实到位。根据现场踏勘情况，持续优化“一站一方案”，

按照“标本兼治，既治乱又化淤”的思路，采取以考促治、强化

管理、固化机制等措施，积极提高地铁站周边非机动车停放秩序

治理精细化水平。通过政企联动深度挖潜周边区域停放空间、增



设标志标识、强化现场引导等手段，确保重点轨交站点单车动态

保持摆放整齐，淤积点做到快清快处，缓解轨交站点停车压力，

改善停车秩序、培育良好习惯，持续降低共享单车乱停放有关的

信访热线投诉，保持单车诉求总体呈现下降态势。同时，及时总

结评估治理工作中遇到的问题，确保乱停放综合治理举措落地成

效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为切实规范长宁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停放秩序，提升城市精

细化管理水平，现就乱停放综合治理工作要求作如下部署：

（一）强化责任落实，健全组织联动体系

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开展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乱停放综合治

理的重要意义与当前面临的紧迫需求，依据工作要求，全面启动

部署工作，明确各个环节与具体任务的职责分工，严格落实责任

包干制。同时，建立严密的监督机制，为整治工作的开展提供坚

实保障，助力完成综合治理既定目标。

（二）深化综合治理，构建长效监管体系

充分整合经济、法律以及行政等多方面手段，形成强大的工

作合力，进一步强化整治工作责任的落实及各项措施的有效执

行。调配执法力量，对于企业的违法违规行为重点监管，督促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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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落实整改，倒逼企业主动完善运营管理机制，规范自身运营行

为。

（三）完善协同机制，提升共治共享水平

各部门需确定此次共享单车乱停放综合治理工作联络员，搭

建线上线下工作沟通渠道，每月召开工作例会，加强信息互通。

12 月 31 日前全面复盘专项整治行动，梳理工作经验，发现问题

不足，形成书面总结。通过认真学习借鉴相关部门和单位的先进

经验，助力共享单车行业在我区实现健康、有序发展。

附件：

1、共享单车乱停放重点治理点位分级

2、长宁区各街镇一站一方案

上海市长宁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

2025 年 4 月 18 日

长宁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 4月2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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